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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之后，学术委员会在哪里？
——从刘志铭事件看华南师范大学学术治理的沉默

仁杰

2025年12月，《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发布撤稿声明，认定华

南师范大学刘志铭教授发表于该刊的论文属于“一稿多投导致的

重复发表”，决定撤销论文并将作者列入学术不端行为黑名单。至

此，关于该论文是否存在重复发表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再属于

猜测，而是有正式出版机构作出的明确认定。

然而，真正的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因为撤稿处理的是论文，

而不是由论文衍生出来的全部学术利益。对于任何一位高校教师

而言，一篇论文从来不仅仅是一篇论文。它可能关系学位授予。

可能关系职称晋升。可能关系科研项目申请。也可能关系各种人

才计划、奖励和荣誉称号。因此，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必须被回答：

被撤销的论文是否曾被用于博士学位申请[1]？是否曾被用于讲师

职称评审？是否曾被用于科研项目申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

么这些已经取得的学术利益是否需要重新审查？如果不需要重新

审查，理由是什么？如果需要重新审查，又由谁负责启动程序？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公众没有看到任何公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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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不解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并不存在学术治理机构缺位

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陈金龙教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

会主任。担任此要职，陈教授的主页却未留有任何联系方式！学

术委员会是高校最高学术治理机构之一，其职责不仅包括学科建

设、学术评价和学术咨询，更承担维护学术规范、处理学术争议

的重要责任。

正因如此，社会有理由发出追问：当一位现任处级干部被期

刊正式认定存在重复发表并遭撤稿处理之后，学术委员会是否已

经启动调查？如果已经启动，为何没有任何公告？如果尚未启动，

又是什么原因？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刘志铭个人，更关系整个华南

师范大学学术治理体系的公信力。

事实上，高校学术委员会在面对类似举报时，并非没有成熟

先例。 2013年底，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关于陈晓云涉嫌

“一稿两投”的举报后，仅数日内即将举报材料转交相关学院学术

委员会，并要求启动调查程序。学院随即成立调查组，约谈当事

人，形成调查报告并提交学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整个调查流程及

时间节点后来均向社会公开。同样是在复旦大学，针对法学院教

师梁咏涉嫌抄袭的举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要求学院立即组织调

查，形成书面报告，并根据举报人反馈进行补充核查，最终公开

调查过程。

这些案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最终认定结果是什么。而在于它

们向社会展示了一种态度：举报来了，就启动程序；发现问题，

就开展调查；调查结束，就公开结果。无论最终结论对举报人有

利还是对被举报人有利，公众都能够看到制度在运转。这才是真

正的学术治理。

反观刘志铭事件。期刊已经撤稿。学术不端性质已经被公开

认定。但公众至今没有看到学术委员会启动调查的信息。也没有

看到学术委员会对外说明相关情况。更没有看到对于学位、职称、

项目等衍生问题是否需要重新审查的任何回应。这种沉默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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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解。要求华南师大学术委员会公开通报刘志铭事件的条例依据

引述如下：《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

第40号，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明确规定，教育部、国务院

有关部门和省级教育部门负责“建立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报与

相关信息公开制度”。该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了学术不端行

为应当通报公开的基本原则。 2024年，教育部进一步发布了《高

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教科信〔2024〕3号），

对通报公开制度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该细则第六条明确，省级

教育部门负责“建立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报与相关信息公

开制度”。同时，细则第三十三条进一步要求：“高等学校应当按

年度发布学风建设工作报告，主动公开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

果，接受社会监督”。

因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职责，并不仅仅是在学术繁荣时期发

表讲话。更重要的是在学术诚信遭遇挑战时维护规则。学术委员

会之所以被赋予特殊地位，不是因为其成员拥有更高学术声望，

而是因为社会相信他们能够成为学术规范的守护者。当学术规范

受到挑战时，学术委员会应当出现。当学术诚信遭遇质疑时，学

术委员会应当发声。当公众对调查进展产生疑问时，学术委员会

应当回应。否则，学术委员会存在的意义将被削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刘志铭被撤销的论文确实产生过学

位、职称或者项目方面的实际效力，那么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

稿多投”本身。而是这些学术成果在评价体系中究竟发挥了什么

作用。如果相关成果曾作为博士学位申请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是否需要重新评估学位授予的合法性？如果相关成果曾作为

职称评审依据，那么是否需要重新审查当年的评审结果？如果相

关成果曾用于科研项目申报，那么是否涉及项目资格取得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是网络舆论制造出来的。而是学术治理必须面对的

现实问题。



事实上，正因为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复杂的历史事实和制度责

任，所以更需要学术委员会尽快启动正式程序。调查未必意味着

处分。调查也未必意味着否定一切既有成果。但调查至少意味着

学校愿意面对问题。愿意核查事实。愿意向社会说明情况。

然而，如果连调查是否启动都无从得知，那么公众自然会产

生疑问：学校究竟是在调查，还是在等待事件自行淡出公众视野？

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出现学术不端个案。

任何大学都可能出现个别学术失范行为。真正损害大学声誉的，

是制度面对问题时的沉默。

复旦大学当年之所以赢得广泛尊重，并非因为没有学术争议，

而是因为其敢于公开调查、公开结论、公开程序。公众今天期待

华南师范大学做到的，其实并不比这更多。不是要求预设结论。

不是要求未审先判。只是要求程序启动。只是要求信息公开。只

是要求让社会看到学术委员会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刘志铭事件最终应当如何处理，可以等待调查结果。但对于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而言，一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面对已

经被正式撤稿并认定存在学术不端的教师，面对已经公开提出的

举报和质疑，面对社会持续关注的学术诚信问题，学术委员会是

否正在履行其应有职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向社会说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公众更有权知道原因。因为学术委员会

主任的责任，不只是管理学术。更是维护学术公信力。而公信力，

从来不是靠沉默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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